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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远智慧）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募集

资金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科远智慧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科远智慧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

并对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科远智慧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专项报

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科远智慧董事会编制的上述募集资

金专项报告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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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

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2021年11月15日，科远智慧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远智慧能源）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

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购买的定期存款中29,500.00万元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质押，其中涉及募集资金的金额为12,500.00万元。根据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2022年4月28日的回函，涉及募集资金的12,500.00万元定期存款账户处于“质押 ;

冻结控制”状态。科远智慧能源与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向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受理。2022年7月8日，南通市崇川区

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科远智慧能源的起诉。公司目前已向南通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并获立案受理，案号分别为（2022）苏06民终5436号 、

（2022）苏06民终5437号。截至报告出具日，该案件尚未进一步开庭审理。

上述事项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第八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6.3.8中的募集资金不得用于质

押的规定。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科远智慧董事会编制的2022年度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科远

智慧募集资金2022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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